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神华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中国神华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国能国源电力（北京）

有限公司（原名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国能新疆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原名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国神华煤制

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内

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神延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 41%股权、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49%股权、国能（包头）矿业有

限公司（原名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国能神华航运

（北京）有限公司（原名国家能源集团航运有限公司）100%股权、神华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港口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国家能源集团西部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为本次交易，本所已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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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6年 3月 12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

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过户法律意见书》），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本所现就本次交易项

下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和释义与《法律意见书》

《过户法律意见书》《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和释义具有相同含义。本

所在《法律意见书》《过户法律意见书》《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

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

于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申请材料的组成部分，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中国神华的批准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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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5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

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2.  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再次审议通过《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

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3.  2026年 1月 23日，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有关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1.  国家能源集团已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 

2.  西部能源已同意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所持内蒙建投 100%股权。 

（三）本次交易的评估备案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机构批准 

国家能源集团已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 

（四）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 

1.  国源电力、新疆能源、化工公司、乌海能源、平庄煤业、包头矿业、航

运公司、煤炭运销公司、港口公司均为国家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

股东同意。 

2.  内蒙建投为西部能源的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意。 

3.  神延煤炭股东延长矿业、神木投资、榆神能源、榆阳能投均已出具《关

于放弃神延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函》或《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同意国家能源集团将神延煤炭 41%股权转让至中国神华，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4.  晋神能源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已出具《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同意国家能源集团将晋神能源 49%股权转让至中国神华，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五）上交所与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与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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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交所已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形成审核意见，审核通过本次交易。 

2.  中国证监会已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金杜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可以依法实施。 

二、 本次发行的过程和结果 

根据中国神华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签署的承销协议，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招商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对象确定及缴款和验

资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资料，就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投资者发出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文件。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

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简称《拟询价对象名单》），上述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6 年 3 月 10 日中国神华前 20 名股东（剔除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后，

未剔除重复机构）、31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3家证券公司、32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63 名其他投资者，合计 159 名投资者。 

自本次发行方案和《拟询价对象名单》报备上交所（2026年 3月 19日）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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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报价开始前，共新增 1 名投资者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表达了认购意向，

主承销商向其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 

经核查，上述《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程序、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1. 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内（2026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期间），中国神华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27 名认购对象提交的申

购相关文件。其中，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认购邀

请书》的要求提交相关核查材料，认定其为无效申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因剔除 1 只关联方产品后申购量低于最低申购要求，认定其为无效申购；长江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未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认定其为无效申购；诺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剔除 9 只关联方产品，但其他产品申购仍然有效，其余认购对象均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附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

购保证金（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外）。具体申购情况簿记建档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 
49.50 100,000.00 是 是 

2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 

47.90 100,000.00 

是 是 46.61 400,000.00 

43.70 500,000.00 

3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00 100,000.00 是 是 

4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2.50 110,000.00 

是 是 
40.20 120,000.00 

5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8.00 100,000.00 是 是 

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56 58,000.00 

是 是 42.08 58,000.00 

39.60 58,000.00 

7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00 80,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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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40.00 

68,000.00 

（注 1） 
不适用 否 

9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6.00 100,000.00 
是 是 

43.00 200,000.00 

1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5.18 300,000.00 

是 是 43.80 400,000.00 

42.41 500,000.00 

11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01 174,000.00 是 是 

12 纳爱斯浙江投资有限公司 45.00 60,000.00 是 是 

13 
北京光曜动能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47.00 58,000.00 是 是 

14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4.56 
58,000.00 

（注 2） 
是 否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00 
58,000.00 

（注 3） 
是 否 

1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52 100,000.00 

不适用 是 
37.00 134,000.00 

1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92 157,000.00 

不适用 是 45.51 219,000.00 

44.72 269,000.00 

18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自有资金 

43.50 522,000.00 

是 是 42.00 754,000.00 

40.00 986,000.00 

19 
国调二期协同发展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48.92 60,000.00 
是 是 

45.50 80,000.00 

20 UBS AG 44.66 91,000.00 不适用 是 

2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42.21 58,000.00 是 是 

22 钟革 

46.86 58,000.00 

是 是 41.10 60,000.00 

39.86 66,000.00 

2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68 63,000.00 

不适用 是 
42.00 65,000.00 

24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9.33 58,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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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25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共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9 58,000.00 是 是 

2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76 64,000.00 

不适用 是 45.81 133,000.00 

43.78 182,000.00 

2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89 
63,000.00 

（注 4） 

不适用 是 44.79 
126,000.00 

（注 4） 

42.29 
175,000.00 

（注 4） 

注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相

关核查材料，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注 2：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未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注 3：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剔除 1只关联方产品后申购量低于最低申购要求，认

定其为无效申购。 

注 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剔除 9 只关联方产品，但其他产品申购仍然有效。 

2.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 

根据《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中国神华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本次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

公司股票均价的 80%且不低于截至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若上市公司在截至定价基准日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

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价格将

在本次发行经过上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

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36.88 元/股。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中国神华与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价

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结合本次配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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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定价规则和募集资金的需求情况，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3.70 元/股，发

行数量为 457,665,903 股，发行规模为 19,999,999,961.10 元。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获配投资者、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沪） 

94,956,525 4,149,600,142.50 

2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533,180 3,999,999,966.00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556,064 2,689,999,996.8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647,597 1,819,999,988.9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84,439 1,240,399,984.30 

6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22,883,295 999,999,991.50 

7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2,883,295 999,999,991.50 

8 UBS AG 20,823,798 909,999,972.60 

9 国调二期协同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8,306,636 799,999,993.20 

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416,475 629,999,957.50 

11 纳爱斯浙江投资有限公司 13,729,977 599,999,994.90 

12 北京光曜动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3,272,311 579,999,990.70 

13 钟革 13,272,311 579,999,990.70 

合计 457,665,903 19,999,999,961.10 

根据上述配售结果，上述获配认购对象分别与发行人签署了《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

议》）。 

金杜认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

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神华股东会决议的相关内容。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根据主承销商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资料，2026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主承

销商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就认股款缴纳等后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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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全体发行对象。 

2026 年 3 月 30 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永华明

（2026）验字第 70071681_A02 号《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载明，“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止，中信证券已收到

本次发行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9,999,999,961.10 元。” 

同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永华明（2026）验字

第 70071681_A03 号《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截至 2026

年 3月 30日止，贵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7,665,903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3.70元，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61.10元，

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 32,507,231.91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9,967,492,729.19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457,665,903.00元，增加

资本公积人民币 19,509,826,826.19 元。” 

综上，金杜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

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协议等文件，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为 13 名获配投资者。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法人认购对象的营业执照、自然人认购对象的身份证明、经营证券期货业务/保

险许可证、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业信息网，前述认购对

象具有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 

（二）认购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等文件、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承诺

函等文件，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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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下同），本

次发行对象中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基金编号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SQN313 

国调二期协同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SABM65 

北京光曜动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SBTG64 

2.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本次发行，已提供相应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3.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参与本次发行，不属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

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须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

登记备案程序。 

4.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产品参与本次发行，不属于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须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

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5.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纳爱斯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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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须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

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6.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UBS AG 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不属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须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7.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钟革属于个人投资者，以其

个人账户出资参与认购，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

序。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及相关承诺、主承销商确认邮件

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企信网等公开渠道查询，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中国神华

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承诺：“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本机构/本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的情形。” 

综上，金杜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

增股票的主体资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神华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

行可以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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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3.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

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神华股东会决议的相关内容。 

4.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票的主体

资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符合中国神华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5. 中国神华尚待办理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交易相关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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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唐丽子 

 

 

  

   

  高  照 

 

 

  

   

  杨  楠 

   

   

 

 单位负责人：  

  龚牧龙 

 

 

  

  二〇二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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